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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5150 号

申请人：徐心怡，女，汉族，1998 年 2 月 4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欧派创意家居设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80号 601铺（部位：自编G8001，自编G8002，

自编 G8003，自编 G8005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姚良柏。

委托代理人：闵晶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徐心怡与被申请人广州欧派创意家居设计有限公司

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徐心怡及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闵晶到庭参加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1 日 9 时 30 分

至 12时及 2023 年 8月 25 日 9时 30 分至 12时工资 256.86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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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776.71 元；

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以社会保

险金扣除为名义所克扣的工资 543.2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4 日拖欠工资 545.61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8 月 25

日补卡行为属于违规补卡，即申请人迟到后选择不打卡而是通

过补卡的方式以期获得满勤工资，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,

我单位依照《员工手册》“违规补卡视为旷工，其中违规补上午

卡计 3.5 小时旷工，违规补下午卡计 4 小时旷工”之规定不予

核算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上午工资符合制度

规定，并不违法。假如申请人是漏打卡后补卡而非迟到补卡，

通常来讲，在补卡申请被驳回后，如确属漏打卡，则当事人应

当会通过提供证据或申诉的方式以证明是漏打卡而非迟到后补

卡，然被申请人在补卡申请被驳回后并未向我单位提供相关证

据，也未通过任何渠道申诉，应当可以推定申请人申请补卡的

真实原因为迟到而非漏打卡。此外，从常理来讲，如我单位存

在故意驳回申请人补卡申请以迫使其主动离职的行为，那么我

单位也应当不会批准申请人在 2023 年 8 月 23 日的补卡申请，

事实上，我单位在申请人 8 月 24 日提交补 8 月 23 日上午上班

卡的申请后很快审批通过，由此可以推定我单位是以事实为依

据决定是否批准申请人的补卡申请，申请人认为我单位为达非

法目的故意不予批准补卡完全是申请人的主观想象，没有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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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。二、我单位以“不符合录用条件”解除劳动合同有事实

和制度依据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我单位无需支付赔偿金。申请人

不符合录用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1、申请人不服从领

导安排的工作任务，始终认为领导安排的任何工作都不合理，

坚持认为是否合理由申请人本人说了算，完全按照自己想法自

由工作，当领导多次向其问及不合理的理由时，申请人拒绝回

应;2、申请人直属领导在 202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1 分通知

申请人去领导办公室开会，但申请人拒绝,10 点 6 分再次通知

务必 5 分钟内到领导办公室开会，申请人仍然拒绝并声称下午

4 点才有空;3、领导多次要求申请人收到领导信息后需要马上

回复，但申请人坚持“已读不回”，对领导的信息视而不见;4、

工作完成质量差，经常出现错误，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，对

领导的优化或修改意见拒绝回应，拒不采纳或敷衍了事;5、拒

不服从公司排班安排，坚持认为公司无排班的权利，认为周六

日哪天上班由其本人说了算，公司无权干涉;6、拒不按照领导

规定的时间(每日 16 点)交付工作成果，经多次提醒批评后，申

请人仍不按要求执行，坚持每天不到下班时间(18 点)拒不交

付;7、申请人在《欧派集团员工档案信息表》中填写的在“广

州轩怡装饰有限公司”工作时间为“2022 年 6 月至今”，其提

交的《离职证明》载明的在该公司工作时间为“2022 年 10 月

19 日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”，明显虚构工作经历。此外，申请

人在《欧派集团员工档案信息表》中填写的另外两段工作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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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存在虚假的重大嫌疑,即申请人在档案信息表中共填写三段

工作经历，每段工作经历开始时间均为 6 月，前两段工作经历

结束时间也均为 6 月。8、公司正常上班时间为早上 9 点 30 分

至下午 18 点，然而申请人 2023 年 7 月共有 10 天上班打卡时

间超过正常上班开始时间(9 点 30 分)，2023 年 8 月共有 6 天上

班打卡时间超过正常上班开始时间(9 点 30 分)，此外申请人

2023 年 8 月 21 日、2023 年 8 月 25 日迟到后企图通过违规补卡

的方式骗取满勤工资，由此可见申请人为缺乏诚信、日常工作

态度散漫之人，且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。三、我单位

已于10月 1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申请人发放了1077.29元(计算

方式:工资 534.09 元+退还预扣的社保费 543.2 元)，未克扣申

请人工资和社保费用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工资及 2023 年 9 月 1

日至 2023 年 9 月 4 日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已领取被申请人支

付的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及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

9 月 4 日工资，故当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

于庭审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，属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

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工资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本地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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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运营专员，试用期首月工资为 5000 元/月，次月起工资为

底薪 4000 元/月+绩效 4333 元/月，约定试用期 6 个月，工作时

间为大小周工作制，每天工作时间为 9 时 30 分至 18 时，每天

工作 7 小时，其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的上

午均忘记打卡，被申请人不通过其补卡申请，导致其工资少发

了 1 天（2 天×0.5 天）工资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主张的入职

时间、岗位及工作时间，但主张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应为试用期

首月保底工资为 5000 元，第二月起每月保底工资为 4000 元+

绩效工资，而绩效工资数额不确定，且辩称申请人在 2023 年 8

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系因其迟到后故意不打卡，期后再

申请补卡，申请人的行为属于违规补卡，结合申请人连续在 2023

年 8 月 21 日、2023 年 8 月 23 日、2023 年 8 月 25 日都自称忘

记打卡，但 2023 年 8 月 23 日情况属实，故其单位仅同意其 2023

年 8 月 23 日补卡申请，不同意其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

8 月 25 日补卡申请。申请人确认其在 2023 年 8 月 21 日、2023

年 8 月 23 日、2023 年 8 月 25 日均忘记打卡，但反驳称其当天

并未迟到，仅系忘记打卡。经查，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

确认的《员工手册》载明违规打卡：未上班补卡或迟到、早退

后不打卡直接补卡，违规补卡视为旷工，违规补上午卡计 3.5

小时旷工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8 月 21

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未迟到仅系忘记打卡，但其并未提供证

据对此项主张加以证明，故无法判断该项主张客观性。其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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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在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出现多次忘记打卡之情形，而其中

两次补卡申请被被申请人驳回后，其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

已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按时到岗或对被申请人驳回补卡申请的

行为进行申诉或提出异议，此不符合劳动者未迟到而被判定缺

卡的一般行为表现。因现查明证据无法证明申请人在 2023 年 8

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均有按时到岗，故被申请人驳回申

请人补卡申请，此符合用人单位行使自身用工管理权之情形。

再次，被申请人按照规章制度中关于违规补卡视为旷工的规定

对申请人上述两天工资进行扣减，然而事实上申请人已于上述

两天时间向被申请人提供劳动，故此项规定有违公平合理原则。

鉴于申请人未能证明其已按时到岗，故本委酌定申请人 2023 年

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分别迟到半小时。加之，被申请

人作为核发薪资待遇的用人单位，对属下员工工资核算负有说

明及举证的义务。而被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在 2023

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工资计算依据，故其单

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将按照申请人所主张的

其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1日期间的工资标准进行计

算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被申请

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5 日工资差额

184.92 元[（4000 元+4333 元）÷25.75 天÷7 小时×（7 小时

-0.5 小时-4.5 小时）×2 天]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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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日向其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。

经查，根据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人确认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

载述“鉴于您试用期间的表现不符合录用条件或岗位要求【包

含但不限于：1、不能按照所从事岗位的要求完成劳动和工作任

务;2、存在消极怠工、推脱、拖延或拒绝完成公司布置的工作

任务;3、工作能力、工作态度不符合要求;4、求职简历与入职

登记表、工作经历等，由本人提供的资料或信息存在虚假;5、

不能完成岗位职责的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能力、业务成果、健

康状况、工作表现、工作态度、出勤率、工作配合度、下属或

关联部门评定的满意度、遵守规章制度情况等不符合岗位要求

的情形等】，现依照《录用条件确认书》、《劳动合同》第八条及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解除与

您的劳动合同。”被申请人解释称因申请人在日常工作中多次出

现违规打卡及不服从安排等情形，故其单位以申请人不符合录

用条件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。被申请人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拟

证明上述事实，该聊天记录显示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 日称

因天气原因，其拒绝于 2023 年 9 月 2 日（周六）上班，“林炜

嘉”回复申请人称，政府并未通知停工停产，其单位在 2023 年

9 月 2 日需正常上班，申请人回复其不同意在周末上班。申请

人主张因 2023 年 9 月 2 日属于周末，其可自行选择是否上班。

被申请人主张因其单位实行大小周工作制，故其单位需安排统

筹周六上班的人员，而申请人在其所在组别人员均上班的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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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仍不服从其单位安排，未在 2023 年 9 月 2 日当天上班，且

申请人所提交的简历关于工作经历一项与其提供的离职证明的

信息不符，此情形符合双方在劳动合同约定的申请人所提供的

入职登记表中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时，其单位可随时无偿解除

劳动合同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经被申请人确认的《离职证明》

载明申请人在案外公司广州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离职日期为

2023 年 2 月 22 日。另，申请人提供其向被申请人投递的个人

简历载明其在广州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任职时间为“2022 年

至至今”。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的《欧派集团员工档案信

息表》载有“承诺：本人以下所填资料完全真实、准确。若有

任何虚假、隐瞒等，本人原接受贵司对本人所作出的任何处理，

包括但不限于……无偿解除劳动关系等。”承诺人签名处载有申

请人签名，并载明申请人在广州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时

间为 2022 年 6 月至至今，该表格落款处载有申请人的签名及填

写表格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。申请人解释称《欧派集团员

工档案信息表》非其个人填写，仅系在签名处签名，且其已上

交《离职证明》并告知被申请人该项与事实不符，故被申请人

应当知悉其真实的离职日期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在申请人入

职时并未核实申请人所提交的离职证明，但期后发现申请人日

常工作表现不符合其单位的录用条件，其单位才发现申请人提

供的工作经历与事实不符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虽主张该

《欧派集团员工档案信息表》非其个人填写，《欧派集团员工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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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信息表》非其个人填写，但其对自身工作经历应当熟知并了

解，在应聘岗位时应当如实填写其真实工作经历。即便被申请

人在应聘申请人时需审核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，但申请人应对

其自身情况负有如实告知义务，而非将其未能如实告知的责任

推至被申请人处。加之，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该表

格的信息作出修改或告知被申请人需做更正之情形，且其向被

申请人应聘时提供的个人简历中的工作经历与《欧派集团员工

档案信息表》相吻合，故申请人以《欧派集团员工档案信息表》

非其个人填写作为抗辩理由缺乏客观性，遂本委对申请人该项

主张不予采纳。因此，申请人未就其自身工作经历进行如实填

写，此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条规定，此

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，此行为易使被申请人作出违背其自身意

思表示的用人判断，故被申请人以此作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

原因之一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及合理性。其次，依查明事实可

知，申、被双方约定实行大小周工作制，而被申请人安排申请

人在周六上班，此行为并不违反双方约定，应属合法有效。而

申请人作为劳动者，在被申请人依法行使自身用工管理权的情

况下，理应根据双方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之约定，配合、服从

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作安排，此系其作为劳动者应尽的职责。现

申请人在被申请人作出合理工作安排，而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拒

绝之理由合理合法的情况下，申请人拒绝按照被申请人要求提

供劳动，此行为不符合劳动者应做到尽职尽责的义务，此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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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属于无故缺岗的表现，即属于无故旷工之情形。综上，依查

明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在试用期期间存在无故旷工，迟到后违规

打卡及工作经历并未如实告知等情况，被申请人基于申请人试

用期间存在上述情形，故而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不存在违法解

除之情形。遂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

同赔偿金之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条、第三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3年 8月 21日及2023年 8月25日工资差额184.92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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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七日

书 记 员 方正贤


